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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 软件定义摄像机功能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软件定义摄像机的基于软件可定义能力相关的功能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交通系统摄像机的软件可定义能力技术要求，包括软件可定义的基本功能及附加

功能，基本功能包含智能交通算法部署、智能交通算法在线升级，APP管理及多算法并行，其他领域应

用的摄像机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A/T 1127-2013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摄像机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软件定义摄像机 software-defined camera 

应为一种视频监控摄像机并满足GA/T1127-2013规定，支持采用服务化架构实现软件和硬件解耦，

支持多算法应用按需动态加载及在线升级，满足多样业务场景需求，并支持提供面向算法应用开发者的

智能应用开发及运行生态环境。 

3.1.2 许可证 license 

软件版权许可证。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I：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t） 

APP：应用（Application） 

CPU：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DSP：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GPU：图像处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NPU：嵌入式神经网络处理器（Neural Network Processing Unit） 

SDC：软件定义摄像机（Software-Defined Camera） 

4 逻辑架构 

软件定义摄像机逻辑架构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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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逻辑架构 Software-defined camera 

软件定义摄像机逻辑架构包含硬件系统层，由编解码模块、图像传感器、芯片（含主控芯片及AI

芯片）等硬件组成，其中芯片包括CPU、GPU、DSP及NPU等。 

软件定义摄像机应包含SDC操作系统层，由硬件及芯片驱动、虚拟化引擎、基础硬件能力模块、公

共软件能力模块、应用管理器、基础硬件能力服务化接口及公共软件能力服务化接口组成。其中各个模

块功能如下： 

a） 硬件及芯片驱动：应提供硬件及AI芯片的驱动能力； 

b） 虚拟化引擎：应提供虚拟化能力，满足智能应用资源及故障隔离，应支持多应用并行运行，宜

支持使用容器虚拟化技术实现； 

c） 基础硬件能力模块：应提供包括音视频订阅、媒体编解码、安全加解密、算法模型运算推理及

外设管理能力等基础硬件能力； 

d） 公共软件能力模块：提供包括摄像机协议服务转换能力、鉴权认证能力、网页门户管理能力、

APP管理能力、事件订阅及告警能力、存储及日志管理能力等公共软件能力； 

e） 应用管理器：支持应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安装、卸载、启动、停止、升级及许可证管理； 

f） 基础硬件能力服务化接口：为上层应用提供硬件能力及算法运算推理接口，其中算法运算推理

接口提供基于摄像机内部芯片的AI图像识别能力及深度学习能力，实现算法模型推理，其他基

础硬件能力包括音视频采集、媒体编解码、安全加密、图像增强及外设管理等能力； 

g） 公共软件能力服务化接口：为上层智能应用提供所有操作系统公共能力的服务化接口，包括协

议服务转换的接口、鉴权认证接口、网页门户管理接口、应用管理接口、事件订阅及告警接口、

日志及存储管理接口等。 

软件定义摄像机架构包含应用层，可支持智能分析算法应用及非智能业务应用，其中智能应用应包

括车辆检测、车辆基本特征识别及车牌识别等应用的一种或多种，而非智能应用应包括实况业务查看，

及其他运维能力等应用的一种或多种。 

5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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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本功能 

5.1.1 智能交通算法部署 

智能交通软件定义摄像机应支持根据实际交通应用场景按需部署智能交通分析算法，应满足以下要

求： 

a) 智能交通软件定义摄像机应支持在智能交通车辆卡口场景实现车辆检测、车辆号牌识别、车辆

基本特征识别及机动车流量统计等车辆分析中一种或多种相关算法的部署及加载； 

b) 智能交通软件定义摄像机应支持在智能交通检测场景实现停车检测、逆行检测、抛洒物检测、

交通拥堵检测及行人统计等交通事件检测一种或多种相关算法的部署及加载； 

c) 智能交通软件定义摄像机应支持交通应用场景变更后相应算法的部署更换。 

5.1.2 智能交通算法升级 

智能交通软件定义摄像机应支持智能交通算法的在线升级，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支持通过交通监控管理中心对本地及远程摄像机内的智能交通分析算法进行在线升级，无需重

启摄像机系统； 

b) 支持单一算法的升级不影响其他监控业务，不丢失监控数据。 

5.1.3 APP 管理 

 智能交通软件定义摄像机具备支持 APP 管理的能力，应满足如下要求： 

a) 软件定义摄像机应支持 APP 生命周期管理，包括 APP 的安装、启动、停止、卸载、升级及许

可证的管理等操作； 

b) 软件定义摄像机应支持用户查看已部署应用的相关信息，包括版本、名称、状态、许可证及其

他相关信息； 

c) 软件定义摄像机应具备 APP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能够支持 APP 许可证校验及算法模型文件加

密，保证算法 APP 的知识产权不被盗用。 

5.1.4 多算法并行 

智能交通软件定义摄像机应具备支持多算法并行的能力，并满足如下要求： 

a) 应能够支持多算法应用并行运行，算法应用间支持资源及故障隔离，单一算法的管理操作应不

影响其他算法应用； 

b) 应能够支持设置多种算法组合模式，并支持不同算法模式间的切换。 

5.2 附加开放功能 

5.2.1 基础硬件服务化能力 

软件定义摄像机宜具备支持开放 AI 算法模型推理接口及硬件资源接口的能力，其中基础硬件资源

能力接口应包括音视频订阅、媒体编解码、安全加解密、算法模型运算推理、图像增强及外设管理能力。 

5.2.2 公共软件服务化能力 

软件定义摄像机宜具备提供公共软件服务化能力接口的能力，其接口应包括协议服务转换接口、鉴

权认证接口、网页门户管理接口、应用管理接口、事件订阅及告警接口、日志及存储管理接口等。 

5.3 附加扩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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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场景自适应 

软件定义摄像机宜根据交通应用场景的环境光线变化自动调整画面质量，包括在雾天场景下自动提

高画面的清晰度和辨识度、在背光场景下自动提高画面亮度，以及对高速运动引起模糊的目标主体进行

去模糊处理等图像增强能力。 

5.3.2 持续自学习 

软件定义摄像机宜支持内部嵌入深度学习模型，将实际场景获取的视频及图像数据进行自动化清

洗、标注后作为训练集对原有的训练模型进行训练，调整参数并最终实现部署场景下的模型优化。 

5.3.3 智能 1 拖 N 

软件定义摄像机宜支持连接 N（N≥1）台普通摄像机，在完成自身业务的同时，可以通过通用接

入协议对某一台或者多台普通摄像机进行引流、解码及智能分析处理并输出其智能分析结果，达到不替

换原有摄像机就使其具有智能分析能力的效果。1 拖 N 的主要应用在机非人混合车道、十字路口等场景

见图 2。 

 

图 2  软件定义摄像机 1拖 2十字路示意 


